中山大学学生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项目申请表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制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健康状况
	
	照
片

	出生日期
	年月日
	身份证号
	
	

	家庭住址
	
	出生地
	
	

	
	
	户籍地
	
	

	手机
	
	家庭电话
	
	

	电子邮箱
	
	外语水平
	

	所在院系
	
	年级和专业
	

	学号
	
	政治面貌
	

	爱好/特长
	

	大学期间
奖惩情况
	

	曾经担任
社会职务及
社会实践经历
	

	个人申请
（空间不足可另附表）
	

	交流项目名称
	

	申请国（境）外学习时间
	日期：         至          ；天数    天。

	参加过的国（境）外交流
	本人参加过      年              交流项目。

	辅导员/导师意见
签字：
年 月 日
	学院主管领导意见
（签名并加盖公章）
签章：
年 月 日
	教务处/医学教务处/

研究生院意见
（签名并加盖公章）
签章
年 月 日
	学生处意见
（签名并加盖公章）
签章
年 月 日

	个人声明
本表所填写的信息均为真实有效，且本人没有违反校际交流项目有关申请规定，本人愿意承担因信息失实、无效、因个人原因退出项目造成损失而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
完成填写后，请将此表交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/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（中山楼408室、114室）。
